党政管理档案具体著录内容和规范

案卷
一级目录：档案所属年度       

二级目录：部门名称
全宗号：“2”                  

实体分类号：“DZ”—所属年份
保管期限：根据《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》确定
案卷/盒号：填每一案卷的顺序号

正题名：即案卷的标题，拟制时要求简明确切，结构完整。应当准确概括卷内文件主要责任者、时间、内容、名称（文种）等。
副题名和附注：可根据具体情况填写

页数：若按卷立档，填写案卷内文件总页数；若按件立档，填写案卷内总件数，如：“10件”。
起止时间：案卷内文件的最早和最晚的时间

归档单位：立档单位全称

获奖时间：录入时间，如：2013年3月28日，则输入“20130328”。   
输入员：录入人姓名
其余各项暂不填写

文件

一级目录：档案所属年度      

二级目录：部门名称
全宗号：2                    

实体分类号：“DZ”—所属年份

保管期限：根据《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》确定

文件案卷号及件号：案卷及卷内文件排列顺序编号。小数点以前为案卷号，小数点后为件号，如第三卷的第一份文件为“3.0001”。
正题名：文件的标题，一般指单份文件文首的题名，照原文著录。若文件没有题名，请依据内容拟写题名，并加“[]”号（注意括号为英文输入法情况下的半角输入）。如：原文件题名为“通知”，新拟写题名为[关于召开南开大学教学工作会议的]通知。

副题名：可根据具体情况填写。用于解释或者从属于正题名，可照原文著录，若正题名能够反映档案内容时，副题名不必著录。
附注：对档案内容、范围、用途等的说明文字，若无需说明时，不必著录
第一责任者：文件的责任者，对文件内容进行创造，负有责任的团体或个人。单位责任者必须著录单位全称；个人责任者一般只著录姓名，必要时在姓名后著录职务，并加“()”号。如：张静(副校长)。

其他责任者：单份文件有多个责任者时，除著录第一责任者外，其他责任者最多著录2个。

页数：页数 

文件时间：文件的形成时间（以八位数字来表示） 如：2013年2月25日，则输入“20130225”。

归档单位：立档单位名称
文号、图号：文件制发过程中由制发机关编写的顺序号，包括发文字号、图号、专利号等。照原文字和符号著录，如“中发(2013)9号”、南发字[2013]16号，注意括号为英文输入法情况下的半角输入。

主题词：揭示档案主题内容的规范词，一般著录3-8个主题词；制发机关发文按照文件的主题词或关键词项填写。主题词（关键词）之间空两格。

文本：文本稿件的名称，按照文件实际情况著录为原件、复印件、正本、副本、草稿、定稿、手稿、草图、底图、原图、蓝图等。系统默认为“原件”，其他文本另行选择。

文种：行政系统通用公文文种，依据文件标题确定。系统默认为“签报”，其他文种另行选择。

获奖时间：录入时间，如：2013年3月28日，则输入“20130328”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输入员：录入人姓名
其余各项暂不填写
